
CC33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2 年 9 月 20 日 星期二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１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 证 网 ，网 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 国 证 券 网 ，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 券 时 报 网 ，网 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 券 日 报 网 ，网 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恩威医药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３３１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７，０１３．８３５９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１，７５４．００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

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Ｃ２７医药制
造业”，截至２０２２年９月１日（Ｔ－３日），中证指数发布的“Ｃ２７医药制造业”最近一
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２４．７５倍。

截至２０２２年９月１日（Ｔ－３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市盈率
水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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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花药业 １８．２２４７ １．２０６７ １．０４１７ １５．１０ １７．５０ １３．３３ １５．１０
千金药业 ９．４３３８ ０．７０２８ ０．５８８２ １３．４２ １６．０４ １２．９４ １５．１０
华润三九 ３９．０６５０ ２．０７１０ １．８７４８ １８．８６ ２０．８４ １８．２６ ２０．１１
葫芦娃 １６．５４０２ ０．１８０３ ０．１２６０ ９１．７４ １３１．２４ ８５．０１ １０４．２０

算术平均值 ３４．７８ ４６．４０ ３２．３８ ３８．６３
算数平均值（剔除极值） １５．８０ １８．１２ １４．８４ １６．７７

恩威医药 ２９．８０ １．４５０５ １．２０５５ ２０．５４ ２４．７２ ２１．６７ ２６．６８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资讯，数据截至２０２２年９月１日。

注：１、前２０个交易日（含当日）均价＝前２０个交易日（含当日）成交总额 ／ 前２０个交易日
（含当日）成交总量；

２、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３、２０２１年扣非前 ／ 后ＥＰＳ＝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日

总股本；
４、滚动扣非前 ／ 后ＥＰＳ＝２０２１年７月至２０２２年６月扣非前 ／ 后归母净利润 ／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日总

股本；
５、恩威医药２０２１年市盈率按照发行价２９．８０元 ／ 股，发行后总股本７０，１３８，３５９股计算。
可比公司２０２１年扣非前静态市盈率均值为３４．７８倍，扣非后静态市盈率均

值为４６．４０倍；剔除极值后，可比公司２０２１年扣非前静态市盈率均值为１５．８０倍，
扣非后静态市盈率均值为１８．１２倍。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２９．８０元 ／股对应的发行
人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２０．５４倍，为可比公司
市盈率均值的５９．０７％，为剔除极值后可比公司市盈率均值的１３０．０６％；对应的
发行人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２４．７２倍，为可比
公司市盈率均值的５３．２７％，为剔除极值后可比公司市盈率均值的１３６．４０％。

本次发行价格对应２０２１年扣非前归母净利润摊薄后的市盈率为２０．５４倍，
对应２０２１年扣非后归母净利润摊薄后的市盈率为２４．７２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２０２２年９月１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但仍存在未来发
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
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
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
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经开区Ａ坝区创业大道恩威大厦
法定代表人：薛永江
联系人：周爱群
电话：０２８－８５８８ ７０６７
传真：０２８－８５８８ ７０６７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８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８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周浩
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０４３
传真：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０８３

发行人：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０日

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３７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７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０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４４２号文同意
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
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森鹰窗业”，股票代码
为“３０１２２７”。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３８．２５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３７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
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
值”）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３５５．５０００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根
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１５１．０３２６万股，占本次发行
股份数量６．３７％。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５１．０３２６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６．３７％，初始
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２０４．４６７４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６１４．６１７４
万股 ，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２．７６％；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０４．３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７．２４％。 根据《哈尔滨森鹰
窗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６２４．５６８９６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４４３．８０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１７０．８１７４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５２．７６％；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１，０４８．１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４７．２４％。 回拨后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０１０９３２５９％，申购倍数为４，９７２．８１７１１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６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组成。

截至２０２２年９月７日（Ｔ－４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据发行
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投资协议》中的相关约
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民生证券森鹰窗业战略配售１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５１０，３２６ ５７，７６９，９６９．５０ １２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９，８８８，８０１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７８，２４６，６３８．２５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５９２，６９９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２２，６７０，７３６．７５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１，７０８，１７４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４７，８３７，６５５．５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１，１７１，７５３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１０．００８０％，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９４４１％。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５９２，６９９股，包销金额为２２，６７０，７３６．７５元 ，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２．５００８％。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０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
者和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
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７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０日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豪新材”或“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２２６．６６６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２５８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２２６．６６６７万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３．８８元 ／股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６３３．９９９９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即国信证券逸豪新材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逸豪新材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６１．２２２７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
股数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６１．２２２７万股 ， 占发行总数量的
３．８１％，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４７２．７７７２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
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２，９８７．６４４０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７３．４９％；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１，０７７．８０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２６．５１％。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
计数量为４，０６５．４４４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
况确定。

逸豪新材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９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逸豪新材”股票１，０７７．８０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１日（Ｔ＋２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１日（Ｔ＋２日）１６：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１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
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
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
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
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
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０，６９１，５３９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８２，９４２，５３８，５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６５，８８５，０７７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６５８８５０７７。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６９５．５４０７８倍，高
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２０％（８１３．１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１７４．５４４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５３．４９％；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１，８９０．９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４６．５１％。 回拨
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２７９７７１０７％，申购倍数为４，３８６．４０５３４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０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１
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
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０日

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鸿日达”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5,16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贵所”、“深交所”）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证监许可[2022]1447 号文予以注册。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
券”、“主承销商”、“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5,167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14.60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
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
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258.35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 3,694.4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72.55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28.5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5,167 万股，网上及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初始发行“鸿日达”A 股 1,472.55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T+2 日）当
日 16:00 前，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9 月 21 日
（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
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
深交所股票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及北京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北交所”）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
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
询价和配售。 被列入异常名单的网下投资者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0,555,945 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 101,672,915,000 股，配号总数为 203,345,830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20334583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认购倍数 6,904.54755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证券
数量的 20.00%（即 1,033.4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 2,661.0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505.9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
率为 0.0246471737%，有效申购倍数为 4,057.26032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T+1 日）上午在深

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 202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0 日

捷邦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9月21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所述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捷邦科技
（二）股票代码：301326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2,192,828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8,100,000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

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
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
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51.72元/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按照中国
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捷邦科技所处行业属于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截至2022年9月1日（T-4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
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29.24倍，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

截至2022年9月1日（T-4日），发行人A股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2021年扣
非前EPS
（元/股）

2021年扣
非后EPS
（元/股）

T-4日股
票收盘价
（元/股）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扣非前
（2021年）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扣非后
（2021年）

领益智造 002600.SZ 0.1677 0.1143 5.42 32.33 47.40
安洁科技 002635.SZ 0.2914 0.1385 13.96 47.91 100.78
恒铭达 002947.SZ 0.1366 0.3429 18.69 136.84 54.51
飞荣达 300602.SZ 0.0592 -0.2596 15.41 260.10 -59.35
智动力 300686.SZ 0.2115 0.1937 11.62 54.93 59.99

博硕科技 300951.SZ 1.9728 1.8055 47.92 24.29 26.54
达瑞电子 300976.SZ 2.3642 2.2161 49.60 20.98 22.38
鸿富瀚 301086.SZ 2.2797 2.1111 65.00 28.51 30.79

平均值 32.21 37.42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2022年9月1日（T-4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1年扣非前/后EPS=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4日总

股本。
注3：由于安洁科技、恒铭达、飞荣达扣非前后归母净利润差异较大，不具备参考意

义，因此在计算过程中作为极端值剔除。
本次发行价格51.72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的摊薄后市盈率为43.70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2022年9月1日发布的发
行人所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29.24倍，超出幅度为49.45%；高于同行业可
比公司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平均静态市盈率37.42倍， 超出幅度
16.78%，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的定价合理性说明如下：
相较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司在行业地位、核心技术、客户资源、成长潜力等方面具

有一定优势：（1）行业地位方面，在苹果公司公布的2018财年和2020财年的主要供应商
名单中，发行人均位于名单之列，品牌知名度较高；（2）核心技术方面，截至2021年12月
31日，发行人拥有授权专利102项，其中发明专利16项，在行业中处于相对领先地位；（3）
客户资源方面，发行人凭借强大的研发设计能力、可靠的产品品质、完善的客户服务体
系、灵活快速的响应能力获得了苹果、谷歌、SONOS等知名终端品牌厂商的合格供应商
认证，具有丰富优质的客户基础；（4）成长潜力方面，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金额分别
60,741.05万元、85,663.15万元和100,123.27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8.39%。发行人也
向新材料领域延伸，开发出在力学、导电等方面有相对优势的碳纳米管产品，销售金额
已呈现快速增长。

公司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93,613.20万元， 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投资
额。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股本、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但由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效益的产生尚需一定时间， 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在短
期内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投资者面临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
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
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捷邦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常东路636号1栋
联系人：李统龙
电话：0769-81238603
传真：0769-81238600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黄灿泽、方纯江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5号凯华国际中心43楼02-07A单元
电话：020-38381080
传真：020-38381070

捷邦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9日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润新能”、“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635号）。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海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130.3795万
股。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319.556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45.0212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6.80%，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74.5356万股回
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1,442.1583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2.64%；网上发行数量
为543.2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7.36%。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1,985.3583万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299.88元/股，发行人于2022年9月19日（T日）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万润新能”A股543.2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9月21日（T+2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
数量，于2022年9月21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配售对象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
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9月21日（T+2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
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2年9
月22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
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
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
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
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3,764,480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7,666,170,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3074803%。配
号总数为35,332,341，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35,332,34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252.24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
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98.55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43.6083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62.64%，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8.37%；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741.7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37.36%，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4.82%。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19870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9月20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9月21日（T+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0日


